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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诉处理决定书

项目编号：JXYJ2341CH-XJ110094-1

二、项目名称：爱心献血屋项目医疗设备一批采购项目
三、相关当事人名称

投诉人：江西瑞发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江西省新余市高新区马洪乡
被投诉人1：分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
地址：新余市分宜县开物大道288号
被投诉人2：江西元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分宜县帝景观澜49栋一单位1803
四、基本情况

（一）项目基本情况

投诉人江西瑞发科技有限公司对江西元鉴工程咨询有限公司代理的分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采购项目“爱心献血屋项目医疗设备一批采购项目（采购编号：JXYJ2341CH-XJ110094-1）” 提出质疑，因对代理机构的质疑答复不满意，于2023年12月18日向本机关提起投诉，经本机关依法进行审查后受理本投诉,现本投诉已审查终结。

（二）投诉事项及答复

投诉事项1：投诉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不受理我公司质疑函：我公司2023年12月8日质疑湖南途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2023年12月12日收到江西元鉴咨询有限公司质疑回复函，回复质疑不受理。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没有公布中标或者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等，都不知道中标产品名称和型号，怎么知道中标产品是否满足招标要求，其他供应商怎样质疑。如果采购代理机构认为同一采购项目只能质疑一次;那我们以为采购代理机构是否估意不公布中标或者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等，质疑供应商只要先质疑了没有公布产品名称、规格型号等，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就不再受理质疑。我公司第一次质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没有公布中标或者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等，第二次质疑湖南途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试问:这两次质疑是同一采购程序环节?
投诉事项2：投诉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以附件形式重新发布结果公示。

事实依据:我公司2023年12月4日质疑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没有公布分宜县卫生健康委员会爱心献血屋项目医疗设备一批中标或者成交标的的名称、规格型号、数量、单价、服务要求等，2023年12月5日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以附件形式重新发布结果公示。采购代理机构为什么要以附件形式发布公示采购结果这么重要信息?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回复:因第一次发布结果公示模板中无法填写这么多的品牌及规格型号。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为什么要欺骗我们:发布结果公示模板中无法填写这么多的品牌及规格型号。我们在江西省公共资源交易平台查询了其他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公示采购结果，有的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在一个项目中发布结果公示信息高达几十条(非附件形式)。

投诉事项3：投诉湖南途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虚假材料谋取中标。

事实依据:本项目是专门面向中小企业采购的项目,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是大型企业、上市公司，而湖南途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材料: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为中型企业、公司员工为382人。唐山启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也是上市公司，公司参保员工为387人。而湖南途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材料:唐山启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员工为296人。我们认为湖南途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中小企业声明函应该是伪造的。澳柯玛股份有限公司那么大的上市公司，不可能是中小企业，这个有点常识的人都知道。采购人和采购代理机构应该要求湖南途康医疗器械有限公司提供所有产品制造商中小企业声明函。

经审查：投诉人投诉事项1-2缺乏事实依据，投诉事项1-2不成立。

投诉人投诉事项3，投诉人并未按《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94号令）第十条、第二十条规定进行质疑、投诉。投诉事项3超出已质疑事项范围。根据第二十九条（一）“受理后发现投诉不符合法定受理条件”应当驳回投诉之规定，投诉事项3应予以驳回。
五、处理依据及结果

综上，根据核实本项目相关材料，本机关依据《政府采购法》、《政府采购质疑和投诉办法》（财政部令第94号令）第二十九条之规定，作出如下处理决定：

驳回投诉。

六、其他补充事宜

当事人如对本决定不服，可以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60日内依法向分宜县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或6个月内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行政诉讼期间，投诉处理决定不停止执行。
分宜县财政局

2023年12月20日

分宜县财政局办公室                 2023年12月20日印发




